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第三十屆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實施

辦法 

115年 1月 22日第 30屆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15年 3月 18日第 30屆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第四次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第 1 條 依本會「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暨推舉自治條例」第九十

六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選舉對象 

1. 第三十屆學生會會長、副會長 

2. 第三十屆學生議會學生議員 

 

第 3 條 候選人資格 

1.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本會會員並具備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 

2. 選區學生議員：屬該選舉區之本會會員並具備本校學籍之在學學

生，選區劃分依本會選舉罷免暨推舉自治條例第二

十六條規定執行之 

3. 不分區學生議員：本會會員並具備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 

 

第 4 條 選舉方式 

以任何形式公開政見發表後，由本會會員公開投票，並符合本實施辦

法當選規定。 

選區學生議員由該選舉區負責人依本會選舉罷免暨推舉自治條例第六

章規定向本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告知者，不依本辦法選舉之。 

 

第 5 條 選舉期間 

競選活動日程如下： 

1. 候選人登記時間：115年 3月 20日至 115年 4月 19日。 

2. 候選人宣傳活動時間：自即日起至投票日前一天為止。 

3. 投票日期：115年 5月 13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4. 開票日期：115年 5月 13日下午 7時。 

 

第 6 條 投票方式 

投票作業：依本會選舉罷免暨推舉自治條例第七節第二項規定，採電

子投票，投票網址以本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公告為

主。 



第 7 條 開票及監票 

1. 採電子開票作業，由行政中心及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選

務人員負責監票事宜。 

2. 由各系學會會長推薦若干名及各組候選人各自推薦一人為監票委

員，經本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審核派充之，並請行政中心及

學生事務處各一人現場指導。 

 

第 8 條 競選規則 

1. 候選人登記表：擬登記參選之會員，可於本會網站表單下載區下載

登記表，或於值勤時間至學生會辦公室領取、上班

時間至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辦公室領取，並

於登記時間內寄件至本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

E-mail信箱（election@sg.ncuesa.org.tw）。 

2. 候選人之競選得於規定內之時間作公開、合法之宣傳活動。 

3. 候選人競選政見與海報宣傳品不得違反國策、人身攻擊、詆毀師長

以及不應有性平不雅字眼之言論和行為。 

4. 候選人自辦演講、辯論，須報經本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同

意，否則予以取消其候選人資格。 

5. 候選人如有違法選舉之情事，由本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取消

候選人資格。 

6. 選舉若遇有異議時，經本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討論決議後另

行公告。 

 

第 9 條 當選 

1.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 

當選人於任期內不得兼任其他單位（包含但不限於學生議會、學生

法院、社團、系學會、畢業生聯合會、研究生聯合自治會）負責

人。 

2. 學生議員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 41條，當選人不得兼任行政中心各部部長與學

生法院之法官。 

 

第 10 條 選舉辦法 

依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暨推舉自治條例」第五十四

條、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五之一條辦理。 

1.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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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票結果以候選人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得票相同時，應自

投票之日起三十日內重行投票。 

（二）候選人僅有一組時，其得票數須達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始為當選。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時，應自投票之日起三十日內，

完成重行選舉投票。 

2. 選區學生議員： 

（一）開票結果以候選人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

籤決定之。 

（二）前項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或當選不足應選出之名額時，選舉區負

責人得決定以推舉方式舉派學生議員或舉行重行投票。 

（三）前項重行投票應自投票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重行選舉投票，以

一次為限。 

（四）前項經重行選舉投票後，選舉區投票人數小於前次投票時，該

席議員視同缺額，不再進行補選。 

3. 不分區學生議員： 

（一）開票結果以候選人得票數多數者依序當選，其得票數應達總選

舉人之百分之一。 

（二）票數相同且無餘席次時，以抽籤決定之。 

 

第 11 條 投票會員須知 

1. 凡本會會員均享有投票權，選區學生議員則以該選區之會員為限。 

2. 依本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公告之線上投票網站投票。 

3. 每張選票限圈選一組候選人。 

4. 有效票之認定以本會行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最新公告為基準。 

 

第 12 條 本辦法僅適用於第三十屆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並經本會行

政中心學生選舉委員會修訂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